
关于申报“全市优秀共青团员”、“全市优秀共青团

干部”和“全市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的公示 

 

按照乌兰察布市团委下发的《关于评选 2019 年度“全

市优秀共青团员”“全市优秀共青团干部”“全市五四红旗

团委 （团支部）”的预通知》，团委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

选，经审查，拟推荐戎琪和康力丹为“全市优秀共青团员”、

乌日娜为“全市优秀共青团干部”、化学与化工学院团总支

为“全市五四红旗团支部（团总支）”。 

公示期为 2020年月 4 月 26日—2020 年 4 月 26日。 

若有异议请拨打电话 8989149，反映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集宁师范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6 日 

 


